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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帮助长期失能、半失能老人获得更好的养老照护，2016

年，人社部下发《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在上海市等地区启动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作为上海市三个试点区之一，金山区高度重视试点工作，及时成

立区级工作领导小组，积极开展摸底调研等工作，不断在试点中积累可复制的经验。

在做好前期试点准备工作基础上，区已召开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动员会，会上，

副区长吴瑞弟要求，一是强化认识。深刻认识到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需要，是上海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需要，是金山打造“宜居宜游优选地”的

需要。二要突出重点。着力抓好队伍建设，着力抓好评估认定，着力抓好宣传造势。为

此，我们把区政府发的有关文件摘要在报上公布，并配有相关政策问答，以着力推动这

一有关民生福祉的好事、实事，进一步做实、做好。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

本市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探索建立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保障失能人员

基本护理需求，根据《上海市长期

护 理 保 险 试 点 办 法》（沪 府 发

〔2016〕110号）的有关规定，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金山区先行开展长

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试点

工作。

问：什么是长护险？
答：长护险是指以社会互助共

济方式筹集资金，对经评估达到一

定护理需求等级的长期失能人员，

为其基本生活照料和与基本生活

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或

资金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

问：哪些人应当参加长护险？
答：长护险的参保人群覆盖了

两类，第一类是本市职工医保的参

保人员。第二类是 60 周岁及以上

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先行试点

期间，个人和单位暂不缴费。全市

试点后，长护险将按照社会保险制

度的基本原则，按规定进行筹资。

问：试点期间哪些人可以享受
长护险待遇？

答：试点期间，居住地属于金

山区范围内，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

人员，可申请享受长护险待遇：

1、年满60周岁及以上，职工医

保人员中已按照规定办理申领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金手续的人员和

居民医保人员。

2、经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

失能程度达到评估等级二至六级

的长护险参保人员。

问：参保人员如何申请享受长
护险待遇？

答：申请享受长护险待遇必须

经过本市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

一是由参保人员或家属携带户口

簿、参保人员身份证、社会保障卡或

者社会保障卡（医疗保险专用）以及

代办人身份证，向居住地所在社区

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等窗口服务单位

提出需求评估申请；二是评估机构

组织评估人员对个人的自理能力、

疾病状况等进行综合评估；三是综

合评估后，确定相应的评估等级，并

将评估结果告知申请人。

对于部分人群（骨折、脑血管

意外或帕金森病的长护险参保人

员），可以到居住地所在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申请“绿色通道”评

估，尽快享受长护险的护理服务。

经评估机构评估后，评估等级

达到二至六级可以享受长护险待遇。

问：护理需求评估的有效期多
长？

答：评估结果的有效期暂定为

2 年，“绿色通道”的有效期暂定为

3个月。老人在待遇有效期满后需

要继续享受的，可在有效期满前20

个工作日内，再次申请护理需求评

估。

问：护理需求评估如何收费？
答：评估收费标准为240元/人

次。初次评估费用个人承担60元/

人次，试点期间初次评估个人承担

部分暂免；持续评估费用个人承担

120元/人次。

问：长护险的服务形式有哪几
类？

答：长护险共有三类不同的服

务形式，分别为：

1、社区居家照护：指社区养老

服务机构，以及护理站、门诊部、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为居家参保人员提供上门服务。

2、养老机构照护：指养老机构

为住养参保人员提供服务。

3、住院医疗护理：指为在承担

老年护理功能的定点医疗机构中

住院的参保人员，提供住院医疗护

理服务。

问：长护险服务内容有哪些？
答：对于社区居家照护和养老

机构照护，目前规定了40余项具体

服务项目，分为基本生活照料和常

用临床护理两类，如头面部清洁梳

理、沐浴、协助进食/水、协助更衣、

排泄和失禁的护理、生活自理能力

训练、压疮护理、导尿管护理、鼻

饲、肌肉/皮下注射、血糖监测、造

口护理等。这些服务项目，失能老

人需求多，又适宜在居家和养老机

构开展，较为安全。

住院医疗护理的服务内容参

照职工医保的诊疗项目、医疗服务

设施和用药范围执行。

问：长护险待遇是什么？
答：长护险按照不同服务形式

享受的待遇分别为：

1、社区居家照护

服务时间：评估等级二或三级

的，服务时间不超过 3 个小时/周；

评估等级四级的，服务时间不超过

5 个小时/周；评估等级五或六级

的，服务时间不超过7个小时/周。

服务价格：执业护士为 80 元/

小时；养老护理员（医疗照护）为65

元/小时；养老护理员、健康照护等

职业培训并考核合格人员，以及其

他符合条件的人员为40元/小时。

支付比例：长护险基金支付

90%，个人自负10%。

2、养老机构照护

支付标准：评估等级二或三级

的 20 元/天；评估等级四级的 25

元/天；评估等级五或六级的30元/

天。

支付比例：长护险基金支付

85%，个人自负15%。

3、住院医疗护理

住院医疗护理方面，仍按照现

行的基本医保制度规定执行，即职

工医保参保人员按职工医保规定

执行，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按居民医

保规定执行。

问：长护险费用如何结算？
答：定点护理服务机构发生的

服务费用，属于长护险基金支付范

围的，由定点护理服务机构记账，

长护险基金按照规定支付，其余部

分由个人自负。

定点护理服务机构为参保人

员提供服务，所发生的不符合长护

险规定的服务费用，应当向参保人

员收取。

问：违反长护险规定如何处理？
答：定点评估机构、定点护理

服务机构在提供长护险需求评估、

护理服务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行

为，造成长护险基金损失的，以及

参保人员或其他人员在接受需求

评估、享受长护险服务过程中，存

在骗取长护险待遇及其他违法违

规行为，造成长护险基金损失的，

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处理

建议；构成犯罪的，按程序移送相

关部门并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咨询电话：962218（市）
57960021（区）

金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金山区医疗保险办公室

根据《上海市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办法》

（沪府发〔2016〕110 号）及相关配套文件精

神，结合本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根据市政府工作部署，以长期护理保险

制度为基础，统筹协调，推动本区老年照护

统一需求评估体系、老年护理服务供给体系

和老年护理保障质量管理体系的进一步完

善，更好地满足失能人员的长期照护需求。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二）坚持居家为主，机构支撑

（三）坚持整合资源，科学规划

三、范围对象
（一）试点范围

全区各街镇（金山工业区）。

（二）适用对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应当参加长

期护理保险：

1.参加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简称“职

工医保”）的人员（以下简称“第一类人员”）。

2.参加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简

称“居民医保”）的 60 周岁及以上的人员（以

下简称“第二类人员”）。

四、待遇享受条件
试点期间，居住地在本区行政区域内的

人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享受长期护

理保险待遇:
（一）参加职工医保年满60周岁且已按规

定办理申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手续，经老年

照护统一需求评估达到二至六级且在评估有

效期内的，可按规定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

（二）参加居民医保年满 60 周岁、在集

中登记缴费期内完成缴费且享受居民医保

待遇的，经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达到二

至六级且在评估有效期内的，可在长期护

理保险参保年度内按规定享受长期护理保

险待遇。

五、需求评估管理
初次评估收费标准调整为 240元/人次，

由区财政按照 180 元/人次的标准予以补

贴。同时，个人承担费用不超过 60元/人次，

持续评估费用按市相关文件执行。试点期

间首次申请个人承担部分暂免。

六、护理服务管理
（一）定点护理服务机构

依法成立具有法人资质，能开展长期护

理服务，经申请评估后与市医保中心签订长

期护理保险定点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或养

老服务机构。

（二）护理服务人员

提供长期护理保险服务的人员，应当是

执业护士，或参加养老护理员（医疗照护）、

养老护理员、健康照护等职业培训并考核合

格的人员，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人员，并开

展与其资格相符的工作。

（三）护理服务形式

1.社区居家照护；

2.养老机构照护；

3.住院医疗护理。

（四）护理服务内容

七、享受待遇
（一）社区居家照护待遇

1.评估等级为二至六级的参保人员，可

以享受社区居家照护。试点阶段，每周上门

服务的时间和频次为：评估等级为二级或三

级的，每周上门服务 3 次；评估等级为四级

的，每周上门服务 5 次；评估等级为五级或

六级的，每周上门服务 7 次；每次上门服务

时间为1小时。

2.为体现鼓励居家养老的原则，对于评

估等级为五级或六级接受居家照护服务的

参保人员，连续接受居家照护服务 1 个月以

上 6 个月（含）以下的，由其自主选择，在规

定的每周 7 小时服务时间的基础上，每月增

加 1小时的服务时间，或者给予 40元现金补

助；连续接受居家照护服务 6 个月以上的，

由其自主选择，在规定的每周 7 小时服务时

间的基础上，每月增加 2 小时的服务时间，

或者给予80元现金补助。

3.对参保人员在评估有效期内发生的社

区居家照护的服务费用，长期护理保险基金

的支付水平为90%。

（二）养老机构照护待遇

1.评估等级为二至六级的参保人员，可

以享受养老机构照护。保基本类养老机构

的准入条件，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2.市医保中心按照规定，与定点护理服

务机构通过服务协议，约定养老机构照护服

务的长期护理保险支付标准。

3.对参保人员在评估有效期内发生的符

合规定的养老机构照护的服务费用，长期护

理保险基金的支付水平为85%。

（三）住院医疗护理待遇

参保人员在住院医疗护理期间发生的

符合规定的费用，待遇按照其本人所参加的

本市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的相关规定执行。

住院医疗护理的收费标准，按照本市现

行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和价格汇编等的

相关规定执行。

金山区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摘要）

金山区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全面启动

政 策 问 答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工业区管委会，区政府各委办局、各区属单位：
现将《金山区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特此通知。

金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金山区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政府
2017年1月22日


